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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只要一个语言单位能够被接收者理解为一个判断或一个动作描述，并拥有组合轴和聚合

轴，就可以被认为是句子。仅有判断的句子是“陈述”或“描述”，包含了变化的判断是“叙述”，判断的

变化过程就是“情节”。情节可以被视为是句子的延展，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和谓语，情节的主语

就是“判断”或“事件”，情节的谓语就是“变化”。人参与情节的方式，并非只限于被叙述层上，更多的

是体现在叙述层上。可以认为，情节就是“事件—故事”层的时间、因果关系与话语层的时间、因果关

系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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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句子的基本结构

至今为止，语言学家对什么是句子仍有争

论。张斌在《现代汉语》( 第 2 版) 中认为，“判断

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句子，不是根据它的长短简

繁，而是看它是不是起交际作用”［1］315。他举例

说，词典上的“当心”是一个词，而如果看到地上

滑说一声“当心!”的时候，“当心”就是句子，因

为它的“叙述内容跟客观现实有特定的联系”，

“它包含了说话人的目的、意图之类”。据此，张

斌认为句子有两个特点: “可以总称为表述性。

表，指的是表达客观现实; 述，指的是陈述主观意

图。”［1］315但是，能否起到交际作用显然需要接收

者去判断，而接收者的判断依据是什么，仍是不

明确的。周一民对句子的定义是: “句子是由词

和词组构成的，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具

有一定 的 语 调，前 后 都 有 较 大 停 顿 的 语 言 单

位。”［2］334辛菊对句子的定义与周一民如出一辙:

“句子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能够独立表达一个

相对完整的意思，并且有一个特定语调的语言单

位。”［3］274黄伯荣对句子的定义是: “句子是人们

运用语言交流思想的基本单位。它能表示相对

完整的意思，有一定的语调语气，有一定的结构

形式。”［4］4语言学家似乎只关注“是否表达一个

完整的意思”，而忽视了“怎样才能表达一个完

整的意思”。在书面语中，判断语言单位是否具

有语调、语气是非常困难的。弗里斯 ( Fries) 认

为，“这个古老的定义 ( 大约在公元五百年左右

普里西安［Priscian］以前就有了) 显然不能作为

一个辨认句子的有效标准”［5］11。他认为，几百

年来，人们都认为“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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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个‘谓语’”［5］15。加拿大学者莱昴兹对句子

进行定义的依据正在于此: “句子是具有完整意

义相互关联的词的集合。句子包括一个主语和

一个谓语，能够单独陈述事件。”［6］11 应该说，这

个说法已经非常接近笔者对句子的定义。

句子的定义至少有两百多种［5］11，而且似乎

还在增加 ( 比如本文就将再增加一种) ，但是这

些定义似乎都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弗里斯在

评述了诸多关于句子的定义之后，也给出了他的

定义: 句子就是“一个单个的自由话语，包括最小

的和扩展了的; 也就是说，它不通过任何语法手

段而被包含在任何较大的结构里”［5］25。弗里斯

认为，句子的核心要素是“自由话语”，即句子的

意义不受句子之外的语法成分的影响。但我们

不难发现，任何话语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自

由”，它必然受到其他没有出现在句子中的语言

成分的影响和限制。任何一个完整意义的表达，

不可能仅靠一个单独的句子就能够完成。例如，

“猫在喝水”这个简单的句子中其实已经内嵌了

很多语言成分:

( 这是一只猫，不是狗或其他动物，是汉语中

的“猫”) 猫( 不是喝过了，而是正在) 在( 不是吃

或玩，而是喝) 喝( 不是其他饮料，而是水) 水。

如果上下文情境改变，这个句子中内嵌的成

分就会更多。简单地说，任何语言单位都同时包

含组合轴与聚合轴两条轴线，即索绪尔说的句段

关系和联想关系。索绪尔认为，“任何一个词都

可以在人们的记忆里唤起一切可能跟它有这种

或那种联系的词”［7］170。语言中任何词的意义的

确定，都依赖于该词与其他词的差异。因此，句

子看似是一个“自由话语”，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自由。上例括号中的词显现的是聚合关系，呈现

在句子中的词语被选出来，就是一个判断。词语

组合成的句子，表现的是一个动作陈述。就是

说，聚合轴上的选择是一个判断，组合轴上的动

作是一个陈述。一个句子可以只有一个判断，也

可以是由这些判断组合而成的陈述。如果该句

子同时包含了二者，我们便可以将其称为一个

“动作陈述”。如果这个句子只有一个判断，就

相当于把聚合轴上的选择变成了组合轴上的选

择，该句子就只是一个判断句。在一个判断句

中，被选出的词语仍然在聚合轴上，只不过该判

断在组合关系中没有发生动作或变化。

因此，句子可能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仅含一

个判断，另一种是将判断连接组合而成一个动作

描述。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前者表示

状态或性质，后者表示变化。任何一个具有“完

整”意义的句子，必然是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这两种情况都因为句子有一个组合关系和选择

关系而使词语的意义固定，因此才可能被认为表

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只要一个语言单位能

够让接收者将其理解为一个判断或一个动作描

述，并使其自身拥有组合轴和聚合轴，就可以被

称为是句子。

在一个基础型句子中，有几个要件是必不可

少的: 主体、联系动词、状态。主体构成主语，联

系动词和状态合称谓语。任何句子都不可缺少

主语和谓语。即使主语或谓语被省略，也必须能

够被接收者还原。如果不能还原，该语言单位就

不能被认为是句子。祈使句省略了主语，但接收

者必然知道主语是谁。有些句子没有谓语，但它

一定能被还原为有谓语。例如这个句子: “猫!”

在上下文语境中，一定能被还原为“这是猫!”或

者“猫在偷吃东西!”否则，这个句子就难以成

立。哪怕是由一个叹词构成的句子，也是如此。

“啊!”在多数情况下都可被视为是一个句子，因

为我们往往知道发出这个感叹的人是谁。在诗

歌中，发出感叹的人常常是抒情主人公，因此可

还原为“我说: ‘啊!’”。在交流情境中，哪怕只

说一个词，只要表达的意思能够被理解，这个词

就可以被理解为是句子。也就是说，语境可以强

迫某些语言单位具有组合轴和聚合轴。

我们还发现，很多动作描述其实是由多个判

断组合而成的。例如，“他吃饱了”这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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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表达了一个复合状

态的集合: 他还没有吃饭，很饿( 判断) →他是通

过“吃”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 判断) →他现在饱

了( 判断) 。就是说，行为动词的内涵意义，就是

一个状态的变化———“打”表示的是从“不打”到

“打”的动作变化，“下雨”表示的是从“没有雨”

到“有雨”的变化。判断是一切动作描述的基

础，动作描述是多个判断的叠加，这就好像每一

张照片是一个判断，把多张照片连续播放出来就

是连续的动作。我们可以把仅有判断的句子称

为“陈述”或“描述”，把包含了变化的判断称为

“叙述”，而判断的变化过程就是“情节”。

二、情节的基本单位

因为情节就是判断的变化过程，所以情节不

一定非有行为动词不可。余光中的《乡愁》，整

首诗都是判断句，但是却可以理解为是有情节

的，它讲述了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又如:“三十五

岁，他是老师。三十七岁，他是伟大的老师。”这

是两个连续的判断，也能被理解成情节。费尔克

拉夫认为:“一个连贯的文本是这样的文本: 它的

构成部分( 情节、句子) 富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个文本作为整体‘具有了意义’，尽管对

于这些有意义的联系来说，可能存在着相对少的

正式标识———也就是说，存在着不那么明确的

‘连贯性’。不过，问题在于，那个文本只对赋予

了它以意义的某个人才有意义，即某个能够在缺

少明确标识的情况下指出那些有意义的联系的

人。”［8］77－78换句话说，只要接收者能够把一系列

的变化理解为某一主体的变化，就会被认为是有

意义和有情节的。例如，有一个系列漫画，图一

是一双男鞋与一双女鞋脚尖相对，图二是这两双

鞋子倒在地上，图三是这两双鞋子中间多了一双

很小的鞋子，图四是男鞋与女鞋脚尖相反而小鞋

留在中间。将四幅图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发现

其中只有状态变化而没有动作，但是不难看出这

四幅漫画讲述了一个恋爱、结婚、生子、离婚的有

情节的故事。从理论上讲，所有的漫画都是状

态，其情节必须依靠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将

其还 原，而 还 原 的 依 据 正 是“意 义”。卡 西 奥

( Caserio) 借用本雅明的话将情节和意义的关系

说得非常清楚: “当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情节和

故事失去兴趣的时候，他们也就失去了对行为的

意义和道德价值的信心。”［9］ⅩⅢ故事和情节是意

义存在的依托，意义也是情节和故事之所以存在

的原因。这正如肖娅曼对索绪尔语言观的总结:

“语言不是分类命名集，而是互相规定的价值系

统。”①换句话说，情节与意义互相生成。

赵毅衡先生在讨论事件与情节的区别时指

出:“事件不一定发生在叙述里，而更多地发生在

经验世界里，因此事件本身并不是叙述的组成单

元，事件的媒介化表现才是情节的单元。”［10］166

也就是说，经验世界的事件被媒介化后进入叙

述，就成为情节的基本单元，而有些事件本身就

是具有情节性的。叙述学中的事件当然不能等

同于经验世界中的事件，经验世界中的事件可能

被叙述成各种不同的事件。本文所指的事件是

叙述中的事件，这一点需要首先澄清。问题的关

键在于，被叙述出来的事件，在什么情况下才可

以称为情节? 一个句子可不可能包含一个情节?

实际上，单纯的判断句不能被理解为是一个

事件。表示动作描述的句子，其中已经内含一个

状态的变化，所以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情节。但

是，动作描述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该动作

已经内含一个状态变化，另一种情况是判断该动

作是否正在发生。例如:“他吃饱了”和“他正在

吃饭”，这 两 种 描 述 就 是 有 差 别 的。前 者 内 含

“吃”和“饱”两个状态的变化，后者只有“吃”的

动作描述; 前者是有情节的，后者就只是一个事

件。因此，一个句子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如果是

一个单纯的判断，就不是一个事件; 如果其中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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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对一个动作的描述，就是一个事件; 如果该

动作包含了状态的变化，就构成了一个情节。如

果两个单纯的判断句并列在一起，可以被理解为

状态的变化，也可以被理解为情节。综上所述，

情节的基本单位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状态。事

件或状态都不是情节，事件或状态的变化才是

情节。

换一个角度说，只有涉及变化时，事件之间

才可能具有因果关系，所以姚国军认为“情节是

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11］96。帕

特森( Patterson) 等人将情节分为因果情节和章

回式情节［12］36，但他所指的章回式情节事实上并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情节，而是依靠二次情节化整

合而成的情节。赵毅衡认为，现代小说情节结构

的“维系方式不再是因果律，现代小说的情节努

力摆脱因果律”，但是“它们无法摆脱价值观和

价值判断”，“这个结构的维系方式，只能说是一

种‘可跟踪性’，没有这种可跟踪性，就不再存在

情节”［13］195。他说的“可跟踪性”，可以是时间关

系、空间关系、因果关系这三种基本形式［13］213，

而这三种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情节的核心要义，

正是三种关系的“变化”。事实上，时间、空间的

变化，如果不能被二次叙述重构成一个因果关

系，则仍然很难被理解为情节。

布鲁克斯( Brooks) 认为，情节就是叙述的设

计和意图，是形成故事并给予其某种意义的方向

或意图 ( 意向性) 的东西［14］Ⅵ。赵毅衡所说的

“可跟踪性”与布鲁克斯所说的意向性相当，情

节即使没有因果关系，也必须具有因果关系的意

向性。这样的理解让我们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

对情节的定义: 情节是“事件的有序安排”［15］17。

“有序安排”之中已经包含了意向性，也包含了

“可跟踪性”，而且还包含了时间性。由于亚里

士多德没有注意到判断与事件之间的区别，所以

他用了一个笼统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仍然可以

启发我们对情节的理解。情节至少包含如下几

个特征: 它必然包含或隐含至少两个“判断”或

“事件”; 它必然有一个“意向性”意义; 它必然包

含或隐含一个时间向度; 它必然包含或隐含一个

因果关系。这几个特征包含两大核心要素: 一是

“判断”或“事件”，二是“变化”。只要有了变化，

它就可能具有“意向性”的意义，也就可能有时

间向度和因果关系。

托马舍夫斯基 ( Tomashevsky) 认为，一个主

题之下的事件可能有两种安排，一种是主题元素

之间有“因果—时间”关系的，一种是无因果关

系的，前者是故事，后者无故事。“我们必须强

调，故事不仅需要时间指示，而 且 需 要 因 果 指

示。”托马舍夫斯基把故事( story) 视为“法布拉”

( fabula) ，把情节( plot) 视为“休热特”( syuzhet) ，

认为情节就是根据作品中呈现的序列被安排、联

系在 一 起 的 事 件［16］164－165。“法 布 拉”是 底 本，

“休热特”是述本，他的意思是底本中的故事是

有时间因果关系的，而述本中的情节只是事件的

安排，不一定有因果关系。现在的看法恰好相

反。他所说的“故事”( 法布拉) 其实是被二次叙

述重新整理还原之后的情节，而他所说的“情

节”( 休特热) 就是述本中的各种情节变体。本

文认为，他所说的“法布拉”和“休热特”都是情

节，其中都内含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情节可以

有多种安排方式，有不同的类型。任何事件，只

有被叙述为情节，才能称其为情节。底本中的事

件是杂乱的、无因果无时间关系的素材集合，理

查森( Ｒichardson) 因此认为情节是“故事中的事

件和 这 些 事 件 被 绑 在 一 起 形 成 故 事 的 方

法”［17］1。

情节可以被视为是句子的延展。一个句子

必须有一个主语和谓语，情节的主语就是“判

断”或“事件”，情节的谓语就是“变化”。句子能

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情节就是叙述文本

中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的基本单元。在

对话关系中，句子中的成分可以省略，所以情节

中的某些成分也可以省略。只要语境逼迫二次

叙述将叙述理解为判断或状态的变化，或者说意

6

第 28 卷 第 3 期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 年 6 月



向性压力迫使事件之间必然具有因果联系、意义

或时间向度，单个状态仍然可能被还原为情节。

例如，著名的照片《胜利之吻》只有一个状态，但

可以被还原为情节，所以就可以被视为是叙述。

我们也可以这样看: 任何客观事件的状态被描述

或陈述的时候，就已经被叙述主体“选择”了，就

具有了聚合轴; 当两个以上的相关事件或状态被

描述出来显现出其变化时，就具有了组合轴。当

事件具有了聚合轴和组合轴，它的意义就被固定

下来了，也就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可以

被称为情节。

三、情节与人物参与

情节是否必须有人物参与，叙述学界的意见

很不一致。赵毅衡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 “不卷

入人物，就不称其为情节，讲述它的文本也就不

是叙述，只是陈述。”［10］11他的理由是:“叙述的情

节一旦卷入人物 ( 人与拟人) ，情节就具有主观

性，叙述文本就成为‘弱编码文本’，具有人的意

识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获得了人文品质，给叙述

文本带来认知、感情、价值这些因素，从而让二次

叙述者能对人物的主观意义行为有所理解，有所

呼应。”［10］11笔者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叙述在哪个

层面必须卷入人物，仍然需要讨论。赵毅衡先生

举的例子是:“讲北极熊因生态变化而死亡，不是

叙述，是生态科学报告; 而讲北极熊因为环境变

化而悲伤，就是叙述，因为这是人性。”［10］8 本文

就以此例展开讨论。

在讲述有关生态问题的文本中，处于生态环

境中的动物或许并不具有人类的感情，然而讲述

者可能带有感情。北极熊未必会如人那样悲伤，

但是讲述者可以说它是悲伤的。当我们看纪录

片《帝企鹅日记》的时候，企鹅并没有显现出高

兴、悲伤、坚强等任何感情色彩，但画外音的解说

却把它讲述成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我们可以明

确地感觉到，并不是企鹅在这部纪录片中有了灵

性，而是叙述者将它赋予了灵性。

那么，小说中的景物描写算不算是叙述的情

节? 一个简单的景物描写，因为不涉及变化，当

然不可能具有情节性。但是，有些景物描写非常

富于变化性，其中隐含了叙述者的意图，似乎也

可以认为是情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

来思，雨雪霏霏。”有变化的不是“我”，而是景

物，但是情节的意味还是很突出。在电影中，用

一个快推镜头或慢拉镜头，以景物的变化来解释

时间流逝等意义，也很难说不是有意义的情节。

例如，《阿甘正传》结尾处羽毛翩翩起舞的镜头，

表现了某种意义，仍然可以视为是一个情节。

就是说，人物参与情节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

样的，并不一定必须是叙述文本中的一个“角

色”。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对景物的描述而彰显

出一个人物的视角变化，因视角变化而让观察者

参与叙述。吴钧的《与朱元思书》全文没有一个

人物，但是描述了“自富阳至桐庐”的所见所闻，

暗含了一个人物的行踪和观察。第二种方式是

蒙太奇式的剪辑，即把曾经的城市和现在的城市

进行对比，显现今昔变化，也可以说是叙述。例

如，李继祥的大型画作《图城》，用系列画的形式

将 20 世纪 50 年代记忆中的成都与 21 世纪的成

都集合在一起，展现了这个城市半个多世纪以来

的变化，画中没有一个人物，但是我们却可以整

理出一个情节来。第三种方式是景物的变化中

蕴含了叙述者的情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

则意溢于海”［18］250，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叙述者

可以很有感情地描述景物的变化，从而让景物变

化具有情节性。《春江花月夜》的前半段完全没

有人物参与，但是我们从景物的变化中可以感受

到叙述者强烈的情感和叙述意图。后半段有人

物参与，然而人物也早已景物化。“借景抒情”

之时，若通过景物的变化抒情，景物的变化就应

视为是情节。第四种方式是，将自然现象进行特

意的组织安排，讲述关于自然的“故事”。例如，

在《动物世界》之类的纪录片中，动物并没有被

人格化，但仍然可以将片中的影像视为是一种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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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 Frye) 在《批评的剖析》中把各种意象

划分成七种范畴。第一种是神性世界中神的死

亡和复生; 第二种是天体的火的世界的死亡、消

失、复活; 第三种是居于神灵世界与动物世界之

间的人类世界; 第四种是动物世界显示的生命过

程的悲剧性; 第五种是植物世界展示的一年一次

的四季循环; 第六种是文明生活的生长、成熟、衰

老、死亡、再生的循环; 第七种是水象征的循环:

下雨、泉水、河流、江海或冬天的大雪。他认为这

些循环都如同一年中的四季，具有生命周期，因

而都涉及“灵魂”的运动［19］186－188。他进一步认

为，“我们可以把这一结构应用于我们所谓的叙

述有两种基本运动这一原则: 自然秩序内部的循

环运动和从这一自然秩序上升到神启式世界的

辩证运动”［19］190。当然，弗莱的说法是比喻性的

说法，但是却很有启发性: 我们难道可以因为自

然不是人物而失去叙述自然的权力?

上文提到，情节必然包含四个特征，第二个

特征是必然有一个“意向性”的意义。也就是

说，有没有一个作为“角色”的人物并非情节的

必需元素，而让该情节的变化具有超出该变化本

身意义之外的“意向性”意义才是情节之必需元

素。该意向性的发出者即是情节的组织者，也就

是叙述者。情节的底线要求是一个判断或一个

事件的变化，表达出超出事件本身的意义，即表

达出“变化”的意义，该“变化”的意义，正是叙述

者如此安排情节的原因。所以，人物参与叙述并

非只是表现在被叙述层，而更多体现在叙述层。

米特里讨论电影时认为，“就表达的目的性而言，

画面是服从导演的; 但就画面的自身的存在而

言，它就不是这样”［20］17。画面被选出来已经包

含了导演的意图，所以就有了聚合轴，而蒙太奇

使画面具有了组合轴。按照现在电影研究界通

行的分类，蒙太奇可分两大类，一类是起叙述作

用的“叙述蒙太奇”，一类是起修饰作用的“表现

蒙太奇”。表现蒙太奇只有对照式和积累式两

种，所以不涉及变化。只要蒙太奇涉及变化，就

可以被称作叙述，也就具有了情节。该情节的意

向性意义发出者正是导演。

四、情节与心灵结构

查特曼( Chatman) 提出了“什么”( what) 和

“方法”( way) 这两个概念，他把叙述中的“什么”

称 作 故 事 ( story ) ，把“方 法”称 作 话 语

( discourse) ，故事处理事件及其存在性问题，话

语处理故事传达的方法［21］9。查特曼认为，情节

所处的位置在“话语”这一层次，申丹认为查特

曼的这一认识助长了理解的混乱［22］31。结合上

文讨论的托马舍夫斯基的观点，我们发现查特曼

的这一认识其实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他们都认

为“故事”是内容层面的，而情节是形式层面的，

而除此之外的多数讨论，都把情节视为是内容层

面的。申丹从普罗普与什克洛夫斯基的比较中

发现“他们研究的情节分别处于故事和话语这两

个截然不同的层次上”［22］33，这两种情节观之间

的差异长期没有被发现。申丹实际上发现了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 情节到底是对事件的安排，还

是仅仅是对话语的安排?

伊根( Egan) 概括了这样几种关于情节的理

解: 第一类是通常意义上的，指“事件的轮廓”或

“叙述框架( skeleton) 的接合”; 第二类较为抽象，

指“事件的安排”，或指事件之间、部分与整体之

间的关系，是叙述的样式或几何学; 第三类更为

抽象，更多的是指进行组织的意识，在这种观念

中，情节的叙述属性是第二位的，心灵属性才是

第一位的［23］455。他说的第一类相当于申丹所说

的“事件—故事”层，第二类相当于话语层，第三

类至今未被中国学界所充分注意。前两个分类，

正是赵毅衡对内容与形式何者为主导的论述:

“就作品而言，内容是主导，就类型而言，形式是

主导”，“对于一般读者或评者，内容常为主导，

对于文学理论或文学史，形式常是主导”［24］。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情节可以被视为是一种

扩展了的句子。按照主流语言学的观点，语言的

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离的关系，形式即内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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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任何语言符号都是心灵的格式［25］171－178，

所以，情节就是心灵整理事件的格式。描述事件

的句子是心灵对静态世界的整理，情节是心灵对

动态世界的因果关系的整理。不同的心灵，对同

一个事件会整理出不同的情节。塞尔( Searle) 认

为，心灵与对象 /事态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互的，

不论是在行动中还是在知觉中，我们都可以知觉

到“世界中的对象 /事态与我们自己的意识之间

的联系”，而且可以“将因果联结体验为我的意

识经验次序的一部分”［26］181。塞尔说的对“事

态”的知觉，需要心灵把握情节结构的能力。正

是由于交流双方具有相同的心灵结构或心灵状

态，交流才是可能的。塞尔还说过，“正是由于说

话者和听话者头脑当中的某种心理状态———掌

握了一种抽象的实体，或者简单地说，具有某种

意向内容的心理状态———说话者和听话者才能

理解语言上的指称”［27］204。这个判断对情节的

理解同样有效。正是因为文本中的情节与读者

心灵中认知情节的结构一致，所以理解情节、创

造情节才是可能的。心灵创造、理解情节是在话

语层上的，同时也是“故事—事件”层的。这二

者是同时并存的，而不是割裂的。所以，第三个

理解正好可以把前两个理解有效地整合起来。

贝尔菲奥雷 ( Belfiore) 指出，亚里士多德相信模

仿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因为它是灵魂的理性部分

的行为［28］47。所以，情节就是心灵的理性部分对

行为的模仿，情节就必然符合心灵的结构 ( 格

式) 特点。简单地说，情节就是心灵整理有变化

性的“事态”的结构，是这种心灵结构在叙述文

本中的呈现方式。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心总要

术”［18］252，也就是“物以貌求，心以理应”［18］253 的

内涵。

心灵结构整理事态的方式既是事件层面上

的，又是话语层面上的，这二者并不能完全分开，

但是之前的讨论却常常将这二者割裂开来。分

开讨论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显而易见的: 同一个

故事，可以有多种叙述方式，情节可以有多种时

间安排，但是内在的因果关系却只有一个。从这

个意义上说，情节就是时间处理因果的方式。事

实上，这种看法只是表面现象，并未涉及实质性

问题。我们同样可以说，事件的因果关系并非只

有一个，心灵对事件的处理，与时间对因果的处

理其实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另一方面，话语的变

化其实又意味着“事件—故事”的变化，而“故

事—事件”的变化同样也意味着话语发生了变

化。反驳者可能会这样辩解: 故事总是会按照既

定的时间和因果关系发展，但是话语层却可以有

多种不同的安排。这在传统经典叙述中自然是

不错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说: 不同的话语安排

仍然需要被还原为对故事的时间与因果的理解。

如果还原不能成功，对情节的理解就会受阻，这

就说明情节不可能只存在于话语层，它同时也存

在于“事件—故事”层。同样的道理，任何“事

件—故事”只有被叙述出来，才可能存在并被理

解。这就说明，情节不可能只存在于“事件—故

事”层，它同时也存在于话语层。例如，林咏认为

“谜题电影的情节叙述以多条线索、多重结构、多

种结局，突破亚里士多德古典情节论的‘整一

性’情节原则，更超越于被波德维尔强力附会的

好莱坞经典叙述模式之‘延伸’、‘变体’、‘创新’

等的限制”①。话语层的多线索、多结构、多结

局，必然也导致故事层的多线索、多结局。正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情节就是“事件—故事”层的

时间、因果关系与话语层的时间、因果关系的组

合。从总体上看，两个层面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

系都是心灵认知与表现世界的基本格式。

综上所述，情节在形式上是句子的扩展，是

拥有组合轴与聚合轴的事件或状态的变化; 在内

容上必须有人物参与，但是人物参与可以仅是叙

述层面的参与; 在本质上是心灵组织时间与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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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话语与故事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个

层次，而是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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